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璧山县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璧山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

管理办法的通知 
璧山府发〔2013〕36 号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璧山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璧山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8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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璧山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
 

一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 

（一）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行政主管部门 

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指导

和监督管理工作。财政、规划、建设、价格、审计等相关行政主

管部门以及物业所在镇街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共同做好物业专项

维修资金的相关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范围 

有两户以上业主的下列物业应当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：  

1．商品房；  

2．城市房屋拆迁安置房；  

3．经济适用房；  

4．房改房；  

5．县政府确定的应当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其他物业。 

（三）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按主城区交存标准

（有电梯的，按建筑面积 80 元/㎡；无电梯的，按建筑面积 50

元/㎡）的 60%执行。具体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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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有电梯的，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48 元交存；  

2．无电梯的，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30 元交存。 

（四）收取办法 

1．购买预售商品房的，购房者应当在办理房屋预售合同备

案登记时将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直接存入经政府招投标确定

的专业银行开立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，并将交款凭证的办证

联交开发建设单位，由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屋产权时，交房地

产行政主管部门。  

2．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前，将未出售的

房屋的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经政府招投标确定的专业银

行开立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。  

3．开发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代收首期物业专项维

修资金。  

4．业主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。  

（五）各开发建设单位在本办法公布前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

可证的项目，仍按原标准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，本办法公布后

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按新交存标准执行。 

二、申请列支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需提交的材料 

（一）《璧山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》； 

（二）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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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需要维修、更新、改造的具体范围和内容； 

2．维修、更新、改造方案及工程计划； 

3．费用预算及用款进度计划； 

4．其他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有关的内容。 

（三）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（维修）合同； 

（四）与共有部位、共有设施设备具有共有关系的业主名册

和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/3以上且占总人数 2/3以上业主

同意的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公示内容、公示情况说明或者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物

业所在镇街的书面证明材料； 

（六）专户管理银行及账户名称； 

（七）维修费用业主分担明细表； 

（八）维修费用清单、施工单位出具的正式发票； 

（九）其他相关材料。 

三、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发生下列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，应当立即对物业

共有部位、共有设施设备进行维修、更新、改造：  

1．屋顶、墙体渗漏（已约定的除外）；  

2．因线路故障而引起停电或者漏电；  

3．因水泵故障、进水管内的水管爆裂造成停水或者闸阀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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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漏水；  

4．落水管严重堵塞，水盘等设备漏水；  

5．楼地板、扶梯踏板断裂，公共阳台、晒台、扶梯等各种

扶手栏杆松动、损坏；  

6．楼体外立面涂饰层有脱落危险的；  

7．电梯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故障；  

8．消防设施出现功能障碍；  

9．安全监控设施出现故障，不能运行；  

10．其他物业共有部分和共有设施设备出现危害或者可能危

害公共安全、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 

（二）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管期间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

紧急情况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。  

1．物业项目所在地未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又未聘请物业服务

企业实施物业管理，且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又由县房地产行政主管

部门代管的，发生危及房屋安全等紧急情况，符合需要使用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条件的，由物业所在地相关业主、社区居（村）民

委员会向镇街提出申请。经镇街审查批准后，向县房地产行政主

管部门申请预先拨付金额的 1/2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，待抢修完后，

按照规定报批程序，拨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余额部分。 

2．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书面申请后应当于 2 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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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划转资金，申请拨付资金的机构应当立即进行抢修。 

3．维修、更新、改造工程完工后，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

企业或者业主代表应当验收，并将下列材料在物业管理区域公示

5 日以上，并存档：  

（1）施工单位编制的工程结算报告；  

（2）维修费用清单、票据；  

（3）维修费用分担明细表；  

（4）其他相关资料。  

维修、更新、改造费用超出核定预算金额 20%以上或者超出

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超出部分应当按照《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

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程序重新申报。 

其他按照《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程序执

行。 

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璧山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取物

业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》（璧山府发〔2005〕91 号）同时作废。 

 


